关于《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案指南（公开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保护专利权人合法权益，平衡社会公众利益，规范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国家知识产权局研究起草了《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案指南（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指南》的背景和必要性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行政裁决工作。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强化行政机关解决同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功能。2018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加强行政裁决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行政裁决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重点做好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和补偿争议等方面的行政裁决工作。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提出要发挥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制度作用，加大行政裁决执行力度；健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制度，加强知识产权行政裁决队伍人员配备和能力建设。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行政裁决制度。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行政裁决的决策部署，有效解决专利纠纷办案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2024年1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专利纠纷行政裁决领域的首部部门规章《办法》（局81号令），但仍需在操作层面进一步规范和细化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工作，进一步回应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的保护诉求，切实有效地加强对地方办案的指导，亟须起草制定与《办法》相配套的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案指南。

二、《指南》的主要考虑
《指南》从完善行政裁决制度，规范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工作的角度出发，在总结以往专利纠纷办案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的办案程序和实体标准，规范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案工作，积极保障专利权人合法权益，平衡好社会公众利益。
在制定思路上，主要着眼于以下三点：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行政裁决制度的决策部署，从办案实操层面进一步完善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制度；二是落实落细新修改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内容，进一步明晰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行政裁决、专利开放许可实施纠纷行政调解等相关制度的具体适用规则；三是在《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行政裁决和调解制度的实体规范和办案程序进行细化说明。

三、《指南》的主要内容

《指南》（公开征求意见稿）设有“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和“专利纠纷行政调解”两部分，共31.6万字；其中，“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部分共分为概述、办案程序、侵权判断、证据、重大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裁决、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的行政裁决、专利纠纷行政裁决行政诉讼等7个章节，“专利纠纷行政调解” 部分共分为概述、调解专利纠纷的程序、专利权属纠纷的行政调解、发明人或设计人署名权纠纷的行政调解、奖酬纠纷的行政调解、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的行政调解、专利开放许可实施纠纷的行政调解、专利侵权赔偿数额的调解、其他专利纠纷的行政调解等9个章节。

《指南》除对适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法条序号以及机构名称变化的适应性修改外，本次制定对新制度进一步研究落实，并对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工作的范围、程序和制度进行了细化，具体体现如下：

（一）落实新制度

一是落实新修改专利法及实施细则有关内容。依据新修改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新增的重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行政裁决以及专利开放许可等新规定，在体例上，增设重大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裁决、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的行政裁决、专利裁决行政诉讼、专利开放许可实施纠纷行政调解等有关章节；增加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请求时限相关内容；在“侵权判断”章节增加局部外观设计及局部外观设计保护范围的确定和局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等内容。
二是细化新制定《办法》有关内容。《指南》在章节体例上与《办法》的体例顺序保持一致。增设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委托依法成立并具有管理知识产权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具体承办辖区内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工作的相关规定，明确委托办案中委托主体需要承担直接责任；在“办案程序”章节中增加“确认不侵权的咨询意见”，对确认不侵权的咨询意见作出细化规定，为被警告人提供了新的救济途径；在“侵权判断”章节中增加“共同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小节，明确“帮助侵权”和“教唆侵权”两种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
三是提炼实践有益做法。围绕新修改专利法实施后，对实践中的有益做法进行总结提炼，在“重大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裁决”部分明确了重大专利侵权纠纷的裁决主体且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严重影响行业发展和跨省级行政区域的重大案件需要出具的证明材料进行了重点说明。在“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的行政裁决”部分针对是否落入药品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审理程序和审理规则进行了明确，并通过案例分析为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行政裁决的实际操作提供指引。结合我局此前发布的《专利开放许可实施纠纷调解工作办法（试行）》中的规定，在《指南》中围绕专利开放许可的法律构成要件、相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调解程序和案件类型等内容进行系统分析和阐述，为这类行政调解案件的办理提供解决思路和方向。
（二）完善办案实体规范

一是回应办案机关和当事人诉求。 在“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部分，第二章办案程序第一节和第二节增加“当事人或第三人的追加”，对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办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过程中追加共同请求人、被请求人或者第三人进行了详细规定；第二章办案程序第二节增加线上口头审理程序，明确线上口头审理相关要求和内容；进一步明确合议组、技术调查官、技术鉴定等内容，明确对于技术事实，可以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处理，或者委托检验鉴定机构出具技术鉴定报告。
二是明确专利侵权判断实体标准。在“侵权判断”章节中，增加关于出租侵权产品的相关内容以及免除赔偿责任的情形，还增加了局部外观设计的侵权认定标准、共同侵权的认定以及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相关内容。此外，针对中药领域专利侵权判定和标准必要专利的抗辩等特定情形，进一步明确了相关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侵权判定标准和抗辩事由。
三是其他规范的进一步完善。对办案人员资质、管辖权、结案方式等相关规定进一步细化说明；增加对拒不执行行政裁决和重复侵权行为的相关处理规定；在立案阶段明确仅以专利登记簿副本作为专利权有效的证明材料；涉及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强化专利权评价报告在应用中的证据属性。在关于发明人创造性贡献判断等章节中增加或更新指导案例，加大对于实际办案的指导力度。

（三）优化办案程序手续

一是精简材料、简化手续。在“办案程序”章节中落实《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的要求，简化外国人提交相关身份证明和证据的手续；适应性修改关于港澳台居民以及外国人作为请求人的身份证明的规定，明确我国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持有的合法居民居住身份证件可以作为有效身份证明和获得在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其所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可以作为有效身份证明。 

二是优化受理、立案和调查举证程序。在“办案程序”章节中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没有固定住所的被请求人的答辩期限作出了特殊规定，对案件中止处理及可以不中止处理的情形、结案时限的要求、调解结案时申请强制执行的内容作出细化规定，对实践中“先行裁驳，另行请求”的结案情形作出解释说明；增加关于合并审理的相关规定；明确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证据”章节中增加协助调查等相关规定。
三是完善回避、保密等相关规定举措。细化在办案过程中需要回避的情形和人员类型；明确当事人对其在案件程序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擅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上述信息的，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系统梳理了在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过程中的相关程序文书，为相关案件的办理提供明确的程序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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